
開班起訖日期：

製表日期：

科目 收入 支出 說明

學費收入

補助款收入

其他收入

鐘點費 自辦1800元/小時、委辦1600元/小時為上限

用人費

  (1)計畫主持人 每月以18000元為上限

  (2)輔導教師 每月以16000元為上限

  (3)協辦人員 限本校助教、職員、技工、臨時聘僱人員支領

  (4)臨時工資 須符合法定最低時薪。

  (5)專任助理 比照國科會或農委會標準

業務費 由各班視需要自行編列(請列明細)

場地使用費 場地使用及水電、維護等費用

設備費 由各班視需要自行編列(請列明細)

校務基金 總收入×20%

行政管理費 總收入×10%

合計

註4：以上欄位如不需使用，請自行刪除。

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

推廣教育組 會計室               校長

         年度推廣教育班經費編列表

註3：本校專任教師及協辦人員辦理各推廣教育班別，同一時間只能支領一項工作津貼。 

班別名稱：

開班單位：

註1：凡開班用人費總額度(1至4項之總和)，以不超過該班教師鐘點費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。

註2：推廣教育各班別工作津貼按月支給，不得另以其他名目編列支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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